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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133,6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博苑股份 股票代码 30161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山岗 杨艳丽

电话 0536-2099456 0536-2099456

办公地址

山东省寿光市侯镇海洋化工园区新海

路与大九路路口北200米

山东省寿光市侯镇海洋化工园区新海

路与大九路路口北200米

电子信箱 boyuangufen@boyuanchemical.com boyuangufen@boyuanchemical.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746,785,655.59 695,401,498.69 695,401,498.69 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9,042,904.65 122,407,132.38 122,234,977.61 -1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8,976,633.90 122,244,840.93 122,072,686.16 -18.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000,572.25 118,042,646.34 118,422,705.70 -93.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11 1.5876 1.5854 -53.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411 1.5876 1.5854 -53.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8% 14.08% 13.94% -7.8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838,103,264.00 1,872,000,814.89 1,883,818,139.55 -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82,199,347.23 1,649,920,970.24 1,656,652,466.88 1.5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72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成林

境内自然

人

30.40% 40,625,000 40,625,000 不适用 0

于国清

境内自然

人

26.51% 35,425,000 35,425,000 不适用 0

中民天合

（天津）

投资管理

有 限 公

司－潍坊

金投新旧

动能转换

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9.12% 12,183,340 12,183,340 不适用 0

潍坊鼎聚

投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2% 3,900,000 3,900,000 不适用 0

嘉兴乐乘

源合股权

投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4% 2,860,000 2,860,000 不适用 0

潍坊智硕

投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5% 2,600,000 2,600,000 不适用 0

上海木澜

一期私募

基金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6% 1,950,000 1,950,000 不适用 0

吴波

境内自然

人

0.53% 706,813 0 不适用 0

王恩训

境内自然

人

0.49% 650,000 650,000 不适用 0

王斌

境内自然

人

0.44% 592,733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博苑股份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李成林、于国清，二人签署了《山东博苑医药化学有限公司一

致行动人协议书》，为一致行动人；李成林是鼎聚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鼎聚投资是李成林的一致行动人；王恩训是李成林配偶的弟弟，根据《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王恩训是李成林的一致行动人；天津仁合是潍坊金投普通合伙人

中民天合母公司中民山高的员工跟投平台。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1、公司股东吴波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706,813股，实际合计持有706,813股。

2、公司股东王斌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592,733股，实际合计持有592,733股。

3、公司股东于海恒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90,129股，实际合计持有390,129股。

4、公司股东梅表太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71,912股，实际合计持有371,912股。

5、公司股东颜乐辉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69,980股，实际合计持有169,980股。

6、公司股东何红旗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43,352股，实际合计持有143,352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证券代码：301617� � � � � � � � � �证券简称：博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7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赢时胜 股票代码 30037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霞 张建科

电话 0755-23968617 0755-23968617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莲花一村社区

皇岗路5001号深业上城 （南区）T2栋

3701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莲花一村社区

皇岗路5001号深业上城 （南区）T2栋

3701

电子信箱 ysstech@ysstech.com ysstech@ysstech.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578,073,215.57 627,243,148.75 -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9,181,721.60 -54,152,587.90 -4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85,137,373.66 -54,793,826.99 -55.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2,030,905.97 -241,688,830.29 -12.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54 -0.0721 -46.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54 -0.0721 -46.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4% -1.82% -1.3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677,672,707.15 2,803,803,774.77 -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85,606,552.81 2,564,788,274.41 -3.0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30,14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唐球

境内自然

人

10.47% 78,630,131 58,972,598 冻结 6,443,252

恒生电子

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9.73% 73,080,800 0 不适用 0

鄢建红

境内自然

人

2.86% 21,467,288 21,467,288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其他 1.42% 10,661,367 0 不适用 0

鄢建兵

境内自然

人

0.98% 7,369,750 7,369,750 不适用 0

#上海通

怡投资管

理有限公

司－通怡

芙蓉8号

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97% 7,284,215 0 不适用 0

#上海通

怡投资管

理有限公

司－通怡

芙蓉5号

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96% 7,183,600 0 不适用 0

#上海通

怡投资管

理有限公

司－通怡

芙 蓉 11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88% 6,636,800 0 不适用 0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华宝

中证金融

科技主题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8% 5,090,625 0 不适用 0

#上海通

怡投资管

理有限公

司－通怡

芙蓉2号

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3% 3,242,573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唐球与鄢建红为夫妻关系，鄢建红与鄢建兵为姐弟关系；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通怡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通怡芙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通怡芙蓉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通

怡芙蓉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通怡芙蓉1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是一致行动人关系。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1、股东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芙蓉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通过证券账户持有4,648,

565股，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635,650股，实际合计持

有7,284,215股；

2、股东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芙蓉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通过证券账户持有3,

187,800股，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995,800股，实际合

计持有7,183,600股；

3、 股东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芙蓉1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通过证券账户持有

3,230,000股，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406,800股，实际

合计持有6,636,8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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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

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星源材质 股票代码 30056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昇 张陈晟

电话 0755-21383902 0755-21383902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公明办事处田园路北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公明办事处田园路

北

电子信箱 zqb@senior798.com zqb@senior798.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98,047,332.51 1,653,585,596.11 1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0,435,330.38 242,162,761.38 -5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43,564,875.21 177,143,428.43 -75.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6,196,806.90 230,706,933.34 132.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8 -5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8 -5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 2.52% -1.5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4,791,234,655.75 23,145,534,457.87 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838,540,822.91 9,799,137,712.80 0.4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5,24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秀峰 境内自然人 12.70% 170,489,491 127,867,118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3% 15,128,389 0 不适用 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1.01% 13,550,000 0 不适用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中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2% 12,410,409 0 不适用 0

华泰证券资管－张建－华泰

尊享稳进63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85% 11,358,010 0 不适用 0

李家权 境内自然人 0.81% 10,823,549 0 不适用 0

深圳市速源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6% 10,172,000 0 质押

8,172,

000

深圳市速源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6% 10,140,000 0 质押

9,140,

000

常州东方产业引导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4% 8,613,117 0 不适用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中证新能源汽车

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0.61% 8,185,59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2025年2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性

能锂离子电池湿法隔膜及涂覆隔膜（一期、二期）项目” 尚未使用的 208,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公司新增的募投项目“高

性能锂离子电池湿法及涂覆隔膜马来西亚项目”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2、公司于2025年2月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 A� 股股份

（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在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情况以及未来盈利能力的情况下，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 5,

000�万元（含）且不超过 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4.60�元/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截止2025年3月6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8,580,200�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

本的0.64%，最高成交价为12.0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1.25� 元/股，成交均价11.65�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99,989,740.96�

元（不含交易费用）。至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暨完成的公告》。

3、公司于2025�年 4�月 16�日召 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

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本次回购总金 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含），回购价

格不超过人民币 14�元/股，回购股份的数量和回购金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 股份数量和回购金额为准。 回购股份

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股份方案之日起 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17� 日刊

登在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 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

告》。

截至2025年6月18日， 公司本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 19,855,640� 股，占

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48%，最高成交价为 10.30� 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 9.82� 元/股，成交均价为 10.07� 元/股，成交总金

额为人民币 199,976,292.11�元（不含交易费用）。至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回购

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回购股份完成的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300568� � � � � � � � �证券简称：星源材质 公告编号：2025-078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已于2025年8月20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300568� � � � � � � � �证券简称：星源材质 公告编号：2025-079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1、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2〕891号文核准，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125,673,249股，募集资金总额为3,499,999,984.65元，扣除发行费用21,376,087.52元（不含税金额）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3,478,623,897.13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7月13日全部到位。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验字（2022）第440C000398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1,458,799,363.01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2,145,985,699.66元（包括

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1,500,000,000.00元和购买结构性存款190,000,000.00元）。 截至2024年12月31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累计取得的存款利息及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为126,143,546.13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25年1-6月，公司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1,527,634,265.74元，支付募投项目保函保证金1,329,876.00� 林吉

特，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65,000,000.00美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2,986,433,628.75元，尚未使用的金额折合人民币615,420,337.49元

（包括人民币存款46,900,327.45元、 美元存款14,074,190.74元、 林吉特存款121,161.29元， 林吉特保证金余额1,329,

876.00�元、理财产品65,000,000.00美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累计取得的存款利息及理财收益扣除

手续费净额为132,632,055.52元，汇率损失为9,401,986.41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文

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盐田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田背支

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深圳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车公庙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星源材质（南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通星源” ）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存放和管理全部募集资金。 公

司、南通星源、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相关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于2025年2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5年3月11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性能锂离子电池湿法隔膜及

涂覆隔膜(一期、二期)项目” 尚未使用的208,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公司新增的募投项目“高性能锂离子电池湿法及涂覆

隔膜马来西亚项目” 。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

司（甲方一）、英诺威新材料科技（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甲方二）、BankOfChina(Malaysia)Berhad（乙方）与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丙方）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存储余额 币种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盐田支行 4000020919200498204

已于2025年5月29

日销户

人民币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湖支行 44250100003800002657

已于2024年9月 19

日销户

人民币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79170078801700008438 185.93 人民币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73010122002220155 32,871.37 人民币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海支行 662038887 1,143.43 人民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国贸支行 743276009697 166.54 人民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光明支行 41031900040045365

已于2025年4月18

日销户

人民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车公庙支行 755915080410998 354,748.64 人民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营业部 755915080410828 2,110.95 人民币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蜜湖支行 15300568999979 5,975.85 人民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

10727001040239568 130,808.39 人民币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

32050164233600002685

已于2025年6月17

日销户

人民币

Bank�Of�China�(Malaysia)�Berhad 100000403368419 46,372,316.36 人民币

Bank�Of�China�(Malaysia)�Berhad 100000403368384 121,161.29 林吉特

Bank�Of�China�(Malaysia)�Berhad 100000404259589 14,074,190.74 美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累计取得的存款利息及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为 132,632,055.52� 元，其

中2025年1-6月为6,488,509.39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本年度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一2021年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于2025年2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用途及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性能锂

离子电池湿法隔膜及涂覆隔膜（一期、二期）项目” 尚未使用的208,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公司新增的募投项目“高性能

锂离子电池湿法及涂覆隔膜马来西亚项目”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详见附表2。

（二）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本年度不存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5年度，公司已按《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

情况。

六、其他发行事项

（一）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基本情况

2022年7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伦敦证

券交易所上市及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

的议案》。

2022年8月17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

交易所上市及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

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的《关于核准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

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150号）和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决定》，公司完成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DR” ）并于2023年12月18日在瑞士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交易。

公司本次发行的GDR数量为12,684,800份，其中每份GDR代表5股公司A股股票，相应新增基础证券A股股票数量为

63,424,000股，本次发行价格为每份GDR9.46美元，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约为1.20亿美元。 截至2023年12月18日，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后实际到账金额为118,544,144.81美元，折合人民币843,726,342.67元，扣除其他发行费用

19,364,393.43元（不含税金额），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24,361,949.24元。 根据GDR发行的招股说明书，本公司拟

将募集资金用作以下用途：90%或以上募集资金用于公司全球业务拓展及国际化布局，至多10%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及

运营资金。

（二）GDR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情况

GDR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GDR募集资金实际到帐金额为118,544,144.81美元， 支付其他发行费人民币19,364,393.43元 （折合美元2,720,

710.90元），截至2025年6月30日收到存款利息及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为3,286,286.71美元，可使用募集资金及孳生收

益共119,109,720.62美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已全部使用完毕， 其中瑞典湿法隔膜生产线及涂覆生产线项目70,

000,010.00美元， 高性能锂离子电池湿法及涂覆隔膜马来西亚项目39,130,120.64美元， 补充流动资金 9,979,589.98美

元。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一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0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一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5年半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5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2,763.4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08,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98,643.36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08,00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9.43%

承诺投资项目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更)

募集 资金

承 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

(

3) ＝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1、高性能锂离子

电池湿法隔膜及

涂覆隔膜 （一

期、二期）项目

是

289,

529.39

81,

529.39

6,801.16 94,348.10

115.7

2

2026年6

月

9,

181.23

否 否

2、补充流动资金 否 58,333.00

58,

333.00

0.00 58,333.00

100.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3.高性能锂离子

电池湿法及涂覆

隔膜马来西亚项

目

否

208,

000.00

208,

000.00

145,

962.26

145,962.26 70.17

2026年

12月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347,

862.39

347,

862.39

152,

763.42

298,643.36 一 一

9,

181.23

一 一

合计 一

347,

862.39

347,

862.39

152,

763.42

298,643.36 一 一

9,

181.23

一 一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

锂电隔膜下游的主要应用领域为新能源汽车，因行业供给端迎来集中的产能投放

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需失衡，下游整车厂商持续向上游传递成本压力，市场竞争

加剧导致产品售价下降所致。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

况

①公司于2022年11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高性能锂离

子电池湿法隔膜及涂覆隔膜（一期、二期）项目”部分实施地点进行变更。 变更后

实施地点增加了“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竹林路以东，和兴路以北，新兴路以南，

德和路以西地块” 。②公司于2025年2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

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高性能锂离子电池湿法隔膜及涂 覆隔膜（一期、二期）项目” 尚未使用

的208,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公司新增的募投项目“高性能锂离子电池湿法及涂

覆隔膜马来西亚项目”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

发行费用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609,629,278.84元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其中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608,110,410.92元，预先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1,518,867.92元。 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上述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

已支付发行费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并出具了（2022）第440A014679号《关

于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

况的鉴证报告》。 公司保荐机构、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事项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拟使用暂时闲

置的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 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于到期后归还至公

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

6,500万美元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

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5年6月30日， 公司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6,500万美元理财产品

尚未到期和保证金1,329,876林吉特在保证金户，其他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

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无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

进度

(%)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高性能锂离子电

池湿法及涂覆隔

膜马来西亚项目

高性能锂离子电

池湿法隔膜及涂

覆隔膜 （一期、二

期）项目

208,000

145,

962.26

145,

962.26

70.17

2026 年

12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一 208,000

145,

962.26

145,

962.26

一 一 一 一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公司于2025年2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高性能锂离子电池湿法隔膜及涂 覆隔膜

（一期、二期）项目” 尚未使用的208,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公司新

增的募投项目“高性能锂离子电池湿法及涂覆隔膜马来西亚项目” 。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高性能锂离子电池湿法及涂覆隔膜马来西亚项目”系由“高性能锂

离子电池湿法隔膜及涂覆隔膜（一期、二期）项目” 变更而来，该工程

项目尚未完工。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证券代码：300568� � � �证券简称：星源材质 公告编号：2025-080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价格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股权激励计划” ）的有关规定及

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同意公司对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价格进行调整，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2024年9月1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

2024年9月11日至2024年9月23日，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

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关于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异议，并于2024年9月23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2024年9月27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并于同日披露

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2024年10月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5年8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

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25年8

月19日为预留部分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5名激励对象授予37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3.70元/股。 律师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二、调整事项说明

公司于2025年7月17日实施完成2024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7566元（含税）。

根据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的授予价格为

3.75元/股。 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期间，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

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派息等事宜，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权益数量将根据本激励计划做相应的调整。

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将对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价格进行调整，具体情

况如下：

......

（四）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公司股票票

面金额。

综上，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价格由3.75元/股调整为3.70元/股， 即调整后的预留授予价格=3.

75-0.0507566=3.70元/股。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批准。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价格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的有

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审计委员会意见

经审核，审计委员会认为：由于公司实施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需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

予价格进行调整，此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价格的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和本次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调整

及预留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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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日：2025年8月19日

2、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3、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数量：37万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1,342,902,078股的0.0276%

4、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价格：3.70元/股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股权激励计

划” ）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

件已经成就，确定以2025年8月19日为预留部分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5名激励对象授予37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3.70元/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激励计划已经2024年9月27日召开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采取的激励工具为限制性股票（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2、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涉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3、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5人，包含实施本激励计划时在公司（含子公司，下同）任职的中层

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不包括外籍员工、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权的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 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

（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拟授出

权益数量的比例

占公司当前股本总额

比例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5人） 37.00 2.85% 0.03%

注：本激励计划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下同。

4、本次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价格为每股3.70元。

5、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时间安排具体如下：

（1）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归属或作废失效之日止， 最长不

超过48个月。

（2）本激励计划的归属安排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且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按约定比例分次归属。激励

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的规定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归属登记前不享受投票权和表决权， 同时也不参与股票红利、 股息的分

配，也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期 归属安排 归属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公司2025年度锂离子电池隔膜销售量较2023年度增长率不低于

60%

50%

第二个归属期

公司2026年度锂离子电池隔膜销售量较2023年度增长率不低于

137%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归属条件未成就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或递延至下期归属，由公司按本激励计划的规定作废失效。

在满足限制性股票归属条件后，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归属事宜。

6、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条件

（1）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考核年度为2025年至2026年两个会计年度， 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

次，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归属条件之一。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司层面业绩考

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归属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归属期 公司2025年度锂离子电池隔膜销售量较2023年度增长率不低于60%

第二个归属期 公司2026年度锂离子电池隔膜销售量较2023年度增长率不低于137%

归属期内，公司为满足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归属事宜。 若各归属期内，公司当期业绩水平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

件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全部不得归属，并作废失效。

（2）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评价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

合格四个档次。 具体如下：

考核评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考核结果（S） S≥90 90〉S≥75 75〉S≥60 S〈60

标准系数 1 0.7 0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考核评级为“优秀” 、“良好” ，则激励对象按照本激励计划

规定比例归属其考核当年计划归属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考核评级为“合格” ，则公司按照本激励

计划规定归属其对应考核当年计划归属的70%限制性股票；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考核评级为“不合格” ，则激励对象

对应考核当年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归属。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得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作废失效。

本激励计划具体考核内容依据《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二）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2024年9月1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

2024年9月11日至2024年9月23日，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

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关于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异议，并于2024年9月23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2024年9月27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并于同日披露

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2024年10月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5年8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

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25年8

月19日为预留部分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5名激励对象授予37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3.70元/股。 律师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综上，公司本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事项已获得必要批准和授权。

二、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根据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的授予价格为3.75元/

股。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期间，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

票拆细、缩股、配股或派息等事宜，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权益数量将根据本激励计划做相应的调整。 因公司于2025年

7月17日实施完成2024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7566元（含税），故将授予价格由3.75元调整为

3.70元。 本调整事项在股东大会向董事会的授权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

三、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根据《管理办法》及公司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均已满足，公司及预留

授予激励对象不存在不能授予权益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四、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的具体情况

（一）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二）授予日：2025年8月19日

（三）授予数量：37万股

（四）授予价格：3.70元/股

（五）授予人数：5人

（六）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

（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拟授出权益

数量的比例

占公司当前股本总额

比例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5人） 37 2.85% 0.03%

注：本激励计划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下同。

（七）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期 归属安排 归属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公司2025年度锂离子电池隔膜销售量较2023年度增长率不低于

60%

50%

第二个归属期

公司2026年度锂离子电池隔膜销售量较2023年度增长率不低于

137%

50%

上述约定期间归属条件未成就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或递延至下期归属，由公司按本激励计划的规定作废失效。

在满足限制性股票归属条件后，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归属事宜。

（八）本激励计划实施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要求。

五、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将

在归属日前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归属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归属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经测算，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

（万元）

37 321.14 87.97 182.10 51.08

注：1、上述费用为预测成本，实际成本与实际授予价格、授予日、授予日收盘价、授予数量及对可归属权益工具数量的

最佳估计相关；

2、提请股东注意上述股份支付费用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3、上述摊销费用预测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最终影响以会计师所出的审计报告为准；

4、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六、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授予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

权，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条件已满足，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调整

及预留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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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8月19日在公司会议室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陈秀峰先生主持，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是定期董事会会议，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8日以电子邮件、短信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全体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送达。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本次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2025年

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董事会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价格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价格为3.75元/股。因公司于2025年7月17日实施完成

2024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7566元（含税），故将授予价格由3.75元调整为3.70元。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价格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以2025年8月19日为预留

部分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5名激励对象授予37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3.7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向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0日


